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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了增加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以为民惠民为出发点，解决老旧小区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服务管理不健全等问题，进一步提升老旧住宅小区环境质量，完善小区功能，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保障基本民生。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大同市开展了202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

   本次改造涉及大同市平城区、云冈区、左云县三县区，共计17个项目，79个小区，344栋建筑，17356户居民，1,549,654.13㎡，截止评价日平城区、左云县已完成改造任务，云冈区剩余700㎡道路未完，均未竣工验收和财务决算。

三项目总投资49,650.92万元，大同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同财建〔2020〕130号），于2020年8月26日拨付资金24450万元，截止评价日各级资金共计到位49,842.95万元，支出35,961.17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支出21,921.68万元，抗疫特别国债支出2,800.00万元，省级专项债券支出5,667.90万元，区财政配套支出1,598.71万元。预算执行率72.15%。

备注：平城区第三次拨付文件《大同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同财综【2019】63号）下达资金17842万元，其中平城区下达资金 12568万元，资金用途包括：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棚户区改造支出、公告租赁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平城区根据文件支出老旧小区改造资金3972.87万元，其余支出内容与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无关，故导致预算执行率低。如扣除非老旧小区改造资金计算，平城区到位资金34772.63万元，预算执行率88.13%。
二、评价结果和绩效分析
202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项目综合得分79.50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中”。

三、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需要关注的问题

1.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影响后续评价
三县区针对安居工程项目设定了细化量化的产出绩效目标，但未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设定全覆盖的效果指标，效益指标未细化量化，可持续发展效益指标未针对老旧小区后期物业管理、维修维护等长效机制建设设定绩效指标。

2.大同市云冈区预算编制不合理

大同市云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制的安居工程项目预算投资额7,353.13万元，实际签订合同总价3,531.40万元，预算投资额超出合同总价53%，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包含了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住户暖气改造和其他相关建设内容，项目未实施住户暖气改造和其他相关建设内容。云冈区住建局前期计划按老旧小区改造一项建设内容立项，后期将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和综合整治工程两大项，基础设施配套主要建设内容为室外道路、管线、绿化等，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内容为室内门窗、墙面、防水等，预算编制前期资金额度与建设内容未完全对应，导致预算金额超出合同总价，预算编制不合理。
3.预算执行率较低、制度管理较欠缺
2020年安居工程整体预算执行率72.15%，远低于95%绩效目标值；左云县制定的业务管理制度较为简单，未进一步明确制度内容和要求，未成立老旧小区改造领导组，影响项目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三县区档案管理较为欠缺，档案资料不完整；摸底排查工作调查不充分，导致后期项目调整。
4.项目竣工验收不够及时，给竣工结（决）算带来不便

三县区项目均为进行竣工验收，三县区完工项目均在 2021 年 7 月前完工，但截至2022年 2 月未进行竣工验收工作，同时尚未编报项目竣工结（决）算，不符合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16〕503 号）第二条基本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完工可投入使用或者试运行合格后，应当在 3 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 2 个月，大型项目不得超过 6 个月。项目竣工结（决）算编报不够及时，给竣工结（决）算审计带来不便。

5.改造后物业接管率低，影响小区后续长效管理。
安居工程项目总体物业入住率43.04%，除平城区在改造工作完成后3个小区新入驻物业管单位外，其余两个县区均未新入驻物业或成立业主委员会，核查发现改造完成的路面绿化带存在部分垃圾，少部分公用设施因无物业管理，存在一定故障，影像了安居工程项目长效运行和管理。
（二）相关建议

1.完善绩效目标，设定全覆盖绩效目标

建议三县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完善该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在以后年度申报绩效目标时，设定全覆盖绩效目标，设定细化量化的效益指标，如：“受益户数增加率、信访投诉降低率、物业接管率”等指标，从而提高预算管理效率。

2.大同市云冈区住建局加强预算编制，提升合理性
建议市云冈区住建局在后期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中依据政策要求明确改造内容，通过第三方在项目前期勘察与初步设计阶段，对拟建项目的各个设计方案从技术、经济方面进行考量，提升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及精准度，编制高质量的投资概算，使其在建设过程中真正起到精细化管理和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此外，在签订服务协议时，增加对于设计成果质量的奖惩条款，将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进行挂钩。同时，建议今后加强对施工组织设计内容的深度调查和分析，如石料或大宗原材料时技术与经济的方案比选，力求技术上可行成本上最低。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
3.加快支付进度、强化制度管理
建议：一是大同市住建局加强对资金使用全流程的管控，明确各责任主体的管理职责，强化各区资金使用监管，要求各区每月报送工程合同付款台账，与拨付资金进行核对，并在财务决算审计报告中增加付款情况，提升预算执行率；二是建议左云县依照政策要求完善原有业务制度，细化制度条款，明确制度内容和要求，同时成立老旧小区改造领导组，加强项目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三是建议三县区制定完善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并要求项目单位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建设过程中统一组织整理各项档案资料，便于项目单位相关负责人能够全面掌握项目总体资料与信息，在财务决算审计后及时归档移交当地档案管理局，不断提高项目建设管理精细化水平；四是吸取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经验，在后期涉及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加强前期摸底排查工作，调取涉改小区建设图纸，通过民意调查、公告公示了解涉改小区改造意向，改造前期对涉改小区进行现场勘查，了解小区现存问题，做到“一区一策”，引导小区居民参与改造监督工作，保障改造质量，提升居民满意度。

4尽快确定结算原则，加快推进竣工结（决）算审计工作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验收管理办法，组织主管部门、项目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进行竣工验收工作，同时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尽快上报结算资料，首先由审价单位根据施工合同文件、竣工图纸和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单价确定竣工结算初审金额，在此基础上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施工单位、审价单位共同协调确定竣工结算确认价，并确保投资控制目标的实现。同时避免竣工日期和结算送审日期相距时间过长，导致现场时踏勘所见实物和竣工资料（签证）中的工程项目、工程量及特征不完全一致，审价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分歧，确保竣工结（决）算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5.加快引导物业机构入驻小区管理，确保改造成果
建议：一是建立老旧小区改造后期运维机制，健全制度、强化物业监管，将涉改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纳入政府、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体系建设，制定出台《物业项目服务管理办法》等制度；二是分类施策，由政府组织引导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政府投资成立物业管理公司，对无物业小区进行综合管理。委托口碑良好的国有物业公司接管无物业小区，政府给与一定支持，创新物业管理；三是建立老旧小区改造后期运维机制。针对基础设施的长期维护，要明确政府、原建设单位、改造单位以及业主的职责，确保责任落实；四是参照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经验，鼓励成立业主委员会，由小区业主自管。五是物业聘请应根据小区特点分别选取，如涉改小区居民人数少的，通过联盟的方式，多个小区联合聘请一家物业公司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财政支持、国企带头、社会参与、业主自管的工作思路，保障老旧小区改造成果长效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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